[bookmark: _Hlk1551651]附件
关于2024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公告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其中（层级）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县级
	
	
	
	

	合计
	1800
	
	1800
	
	
	
	100%
	
	

	1
	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	900
	
	900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分配区农业农村局900万元支持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。
	100%
	10.21
	9.29

	2
	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	400
	
	400
	
	
	分配区农业农村局400万元用于支持省级优势特色产业乡镇建设。
	100%
	10.21
	9.29

	[bookmark: OLE_LINK2]3
	[bookmark: OLE_LINK1]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	229.4
	
	229.4
	
	
	分配区农业农村局229.4万元用于老池镇龙港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老池镇福龙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11个项目建设。
	100%
	10.21
	9.29

	4
	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	[bookmark: OLE_LINK4]270.6
	
	270.6
	
	
	[bookmark: OLE_LINK3]分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70.6万元用于船山区2024年耕地恢复项目建设。
	100%
	10.21
	9.29




